
考生政审须知
一、考生于2011年6月30日前将本人档案提至市中区人社局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应届毕业生可推迟到7月30日）。

二、属往届毕业生和在职人员（含代课教师）的考生还须提供现实表现材料和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往届毕业生的现实表现材料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在职人员（含代课教师）的现实表现材料由原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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